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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规范内容界定

1.1.1 受限空间是指进出口受限，通风不良，可能存在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物质或缺氧，对进入或探入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

成威胁的封闭、半封闭设施及场所，如反应器、塔、釜、槽、罐、

炉膛、锅筒、管道以及地下室、窨井、坑（池）、下水道或其他封

闭、半封闭场所。

1.1.2 无氧作业属于特殊的受限空间作业，它是指在特定受限空间

环境作业期间，当作业场所中同时存在或可能产生其他有害气体，

为防止发生氧化、燃烧需充入氮气保护的受限空间作业，如氮气保

护下的催化剂装卸、塔（罐、器、槽等）内清理、 检查等。

1.2 管理原则

1.2.1 进入受限空间必须办理作业许可证，涉及其它特殊作业时，

必须办理相应的作业许可证。

1.2.2 作业过程要实行全过程视频监控。对难以实施视频监控的作

业场所，应在受限空间出入口设置视频监控，无氧作业必须实时视

频监控。

1.2.3 受限空间作业执行“三不进入”原则，即无受限空间作业许

可证不进入、监护人不在场不进入、风险防控措施不落实不进入。

1.2.4 受限空间作业应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

则，严禁检测不合格进行作业。

1.2.5 无氧作业应坚持“能不实施就不实施”的原则，尽可能减少

作业数量，降低安全风险。

2 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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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环保部

负责制定和监督受限空间（无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执行情

况，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督管理，负责作业许可开票人、签发人、

监护人的安全培训和资格认定，参与作业施工方案的会签，负责作

业许可证的归档管理。

2.2 生产部

负责在氮气保护下的催化剂装卸无氧作业施工方案和许可证的

审批，提供业务技术支撑和现场管理，负责无氧作业许可全过程的

管理。

2.3 设备工程部

负责受限空间作业施工方案的审批，参与无氧作业施工方案会签。

2.4 属地单位

2.4.1 负责组织施工单位共同编制施工方案并审核。

2.4.2 负责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作业现场的工艺、环境处理，满

足作业安全要求。

2.4.3 做好作业前的JSA分析和现场安全技术交底，落实作业条件确

认和现场作业监护。

2.4.4 按照“谁的业务谁申请”“风险管控最有利”和“谁签字谁

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由片区技术管理人员提出许可申请，

原则上由片区安全员或工艺员作为开票人，填写受限空间或无氧作

业许可证。

2.4.5 开票人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监护人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

安全员全面复核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2.4.6 片区负责人对作业程序和安全措施现场确认后，审批签发作

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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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作业完毕后，属地单位与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在许可证完工

验收栏中签字确认。

2.5 作业人员职责

2.5.1 作业前应认真查看许可证内容，充分了解作业的内容、地点

（位号）、时间和要求，熟知作业中的安全风险和风险防控措施。

2.5.2 作业人员在风险防控措施不落实、作业监护人不在场等情况

下有权拒绝作业，并向上级报告。

2.5.3 服从作业监护人的指挥，禁止携带作业工器具以外的物品进

入受限空间。如发现作业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应立即停止作业。

2.5.4 在作业中发现异常情况或感到不适应、呼吸困难时，应立即

向作业监护人发出信号，迅速撤离现场，严禁在有毒、窒息环境中

摘下防护面罩。

2.6 作业监护人职责

2.6.1 应持有监护资格证，佩戴明显标识；熟悉作业区域的环境和

工艺情况，有判断和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掌握急救知识。

2.6.2 核查相关作业人员的有效资格证书。

2.6.3 检查作业人员配备和使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满足作业要求。

2.6.4 在作业人员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负责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措施不落实或不完善时，有权中止作业。

2.6.5 检查与受限空间相连接的阀门、管线隔离情况，以及受限空

间内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分析结果，确保作业环境符合要求。

2.6.6 应对进出受限空间的人员及其携带的工器具种类、数量进行

登记，作业完毕后再次清点,防止遗漏在受限空间内；作业过程中，

监护人在出入口处保持与作业人员的联系。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应

立即制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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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应在受限空间外实行全程监护，作业期间不得离开作业现场

或从事与监护无关的工作，严禁在无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探入受

限空间。

3 管理内容及要求

3.1 无氧作业施工承包商资质要求

3.1.1 从事无氧作业的承包商应有合法施工资质，生产部应牵头组

织对无氧作业承包商的能力等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从事无氧

作业。

3.1.2 评估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3.1.2.1 政府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

3.1.2.2 HSE管理体系或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建立及运

行情况；

3.1.2.3 无氧作业相关管理制度、技术方案、作业规程等情况；

3.1.2.4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政

府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情况，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3.1.2.5 技术人员、作业人员的能力情况（必须从事过无氧作业或

经模拟无氧作业实操训练）；

3.1.2.6 从事无氧作业所需的呼吸器、生命保障系统、应急救援设

备和气体测试设备满足现场作业要求的情况；

3.1.2.7 近三年的安全业绩情况。

3.2 安全风险分析

作业前，属地单位会同施工单位针对作业内容开展JSA，分析受

限空间内是否存在缺氧、富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高温、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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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负压等危害因素，制定相应风险防控措施，并将风险和防控

措施记录在作业许可证中。

3.3 施工方案编制及交底

3.3.1 根据现场实际及JSA分析结果制定措施，属地单位与施工单位

共同编制受限空间或无氧作业施工方案，并做好培训。

3.3.2 作业前，属地单位开票人将受限空间或无氧作业内容、存在

的风险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等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3.4 人员要求

3.4.1 从事作业人员的作业技能和健康状况应满足现场作业要求。

3.4.2 严格限制作业人数，原则上不超过9人同时作业，无氧作业不

超过2人同时作业。每组从事无氧作业的新员工（初次从事无氧作业

的人员）不得超过1人，且不得独立从事无氧作业，新员工必须经过

模拟无氧作业实操培训。

3.4.3 情况复杂的受限空间作业和无氧作业，必须实行属地单位和

施工单位全程双监护。

3.4.4 前款以外的其它受限空间作业，经属地单位的工艺、设备、

安全三方技术人员和施工单位管理人员现场确认，受限空间内危险

介质和附近环境的风险已经消除，主要风险来源于施工作业，落实

受限空间内部视频监控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必须全程专人监护，属

地单位可采取巡查监护和室内视频监控相结合的形式，且明确室内

视频监控人，做好监护记录，并与施工单位建立紧急联系方式，未

达到以上条件的，作业现场仍实行全过程双监护。

3.4.5 无氧作业的属地单位作业监护人原则上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经

过专项培训的操作人员，应熟悉现场作业环境、作业内容、现场应

急处置方案，实时关注作业区域环境及风险变化，出现异常及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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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应对措施。

3.4.6 施工单位作业监护人应熟知施工作业风险、控制措施及其配

备的个体防护用品、施工机具等相关设备设施结构、性能、使用及

维护方法。

3.4.7 无氧作业监护人应佩戴空气呼吸器、安全带等个体防护用品。

监护人员位置应靠近无氧作业空间入口处，每3～5分钟与作业人员

通过通信对讲系统联络，并实时监控人员状况。通过视频及相关监

控设备实时关注设备内作业人员工作状态、氮气供气状况，出现异

常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5 呼吸保障系统要求

3.5.1 受限空间和无氧作业人员呼吸所用供气源应独立供气，不得

同时作为其他气源使用，禁止使用仪表风、非净化风代替空气压缩

机供气。应根据现场分布及工艺生产情况，合理选择空气压缩机设

置点，远离粉尘或污染的空气环境。供风点附近应配有可燃（有毒）

气体报警仪，一旦出现异常报警，立即停止作业、撤离作业人员。

3.5.2 作业前应做好供气系统电气电源、空气压缩机、缓冲设备、

气体过滤、供气管线、管路接头、压力报警、呼吸面罩等全面检查，

并做好相应设备管线等防护（包括过路保护、防机械破坏措施等）。

3.5.3 供气系统应当采用双路供电（有条件的使用柴油发电机作为

备用电源）。空气压缩机电源应独立，并悬挂“禁止关闸”等警示

标识。应配备2套空气压缩机组，供气系统气压小于0.4Mpa时，备用

机应自动启动继续供气。

3.5.4 供气系统低压报警系统应配有独立电源，当气压小于0.4Mpa

时，实现地面供气系统及作业平台同时自动报警，提醒监护人员及

时安排作业人员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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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供气系统断电情况下，现场储备气源应根据作业面高度、现

场人员情况，维持10～20分钟供气，确保作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在

现场监护人员帮助下自救、逃生。

3.5.6 供气管采用符合标准、检查合格的钢丝耐高压管，确保360°

弯曲不会折弯且不影响供气。供气管应根据使用人数标注区分，防

踩踏、缠绕。鼓励承包商采用盘式供气管，提高安全性能，以防缠

绕。鼓励作业人员随身配备应急气瓶。

3.5.7 呼吸面罩应定期检查确认合格，吸排气阀片、面罩密封性能

良好，视镜不挂水珠和凝汽。空气呼吸设备应经外观和气密性检查

合格后方可使用。

3.6 作业过程管控

3.6.1 采样分析监测

3.6.1.1 作业前30分钟内，应根据受限空间设备的工艺条件对受限

空间进行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氧含量分析，填写《气体分析结果

报告单》，分析合格后方可进入，无氧作业空间内的可燃（有毒）

气体采用球胆采样方式进行色谱分析。作业中断时间超过60分钟时，

应重新进行分析。分析仪器应在校验有效期内，使用前应保证其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检测人员进入或探入受限空间检测时应佩戴符合

规定的个体防护装备。

3.6.1.2 取样分析应有代表性、全面性。容积较大的受限空间，应

对上、中、下（左、中、右）各部位取样分析，保证受限空间内部

任何部位的可燃气体（有毒有害物）浓度和氧含量合格，当被测气

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4%时，其被测浓度应不大于0.5%

（体积分数）；当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小于4%时，其被测浓

度应不大于0.2%（体积分数）；氧含量为19.5%～21％（V/V），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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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环境下应不大于23.5%；有毒有害物质允许浓度应符合《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的

规定。

3.6.1.3 无氧作业空间内的氧含量不应大于2%，催化剂装卸作业时

催化剂床层表面氧含量应不大于0.2%，无氧作业过程中发现氧气含

量上升时应及时调整氮气补入量；每个无氧受限空间入口处至少配

备1台气体检测仪，监测受限空间入口区域气体状况，氧含量异常时，

及时警示、吹风处置，防止形成缺氧空间。可燃（有毒）气体含量

可能超标的无氧作业空间，必须严格控制火源，并对容器人孔外围

环境进行实时可燃（有毒）气体检测，防止在人孔区域形成爆炸性

气体空间。

3.6.1.4 作业时，作业现场应配置便携式或移动式气体检测报警仪，

连续检测受限空间内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及氧气浓度，属地单

位监护人每2小时监测记录一次，监测结果现场记录在许可证的属地

单位监护人联上。发现气体浓度超限报警，应立即停止作业、撤离

人员。

3.6.2 风险防控措施

3.6.2.1 制定的应急预案或风险防控措施，应包括作业人员紧急状

况时的逃生路线和救护方法，监护人与作业人员约定联络信号，现

场应配备的救生设施和灭火器材等。现场人员应熟知应急预案内容，

在受限空间外的现场配备一定数量符合规定的应急救护器具（包括

空气呼吸器、供风式防护面具、救生绳等）和灭火器材。出入口内

外不得有障碍物，保证其畅通无阻，便于人员出入和抢救疏散。

3.6.2.2 当作业期间发生异常变化时，应立即停止作业，作业人员

撤出现场，在入口处设置警告牌，并采取措施防止误入。经处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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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安全作业条件后，需重新办理许可证方可进入。

3.6.2.3 在进行受限空间或无氧作业前，应做好如下工作：

（1）做好工艺处理工作，将受限空间吹扫、蒸煮、置换合格。

无氧作业前，按装置停工方案及工艺要求进行处理，与无氧作业空

间相连的管线加好盲板隔离后，应设置专门管线向容器内连续通入

氮气，依据受限空间容积及排放情况估算氮气补入量，确保人员进

入作业时保持内部微正压。作业过程中应确保供气平稳可靠。

（2）与受限空间连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管道，应采用插入

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的方式进行隔离，盲板处应挂标识牌，严禁采

用水封或关闭阀门代替盲板作为隔断措施,无氧作业不得使用拆除一

段管道的方式进行隔离。

（3）与受限空间连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孔、洞应进行严密

封堵。

（4）对作业设备上的电器电源，应采取可靠的断电措施，电源

开关处应上锁挂牌。

3.6.2.4 为保证受限空间内空气流通和人员呼吸需要，可打开人孔、

手孔、料孔、风门、烟门等与大气相通的设施进行自然通风，必要

时采取强制通风。管道送风前应对管道内介质和风源进行分析确认，

不得向受限空间充入纯氧气或富氧空气。在忌氧环境中作业，通风

前应对作业环境中与氧发生化学反应的物料进行卸放、置换或清洗。

3.6.2.5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使用安全电压和安全行灯。进入金属

容器（炉、塔、釜、罐等）和特别潮湿、工作场地狭窄的非金属容

器内作业，照明电压不大于12V。潮湿环境作业时，作业人员应站在

绝缘板上，同时保证金属容器接地可靠。需使用电动工具或照明电

压大于12V时，应按规定安装漏电保护器，其接线箱（板）严禁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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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内使用。作业环境原来盛装爆炸性液体、气体等介质的，应使

用防爆电筒或电压不大于12V的防爆安全行灯，行灯变压器不得放在

容器内或容器上；使用防爆工具，严禁携带手机等非防爆通讯工具

和其他非防爆器材。

3.6.2.6 进入带有搅拌器等转动部件的受限空间，应在停机后切断

电源，摘除保险，并按照能量隔离的要求在开关上挂牌上锁，必要

时派专人监护。

3.6.2.7 涂刷具有挥发性溶剂的涂料时，应持续监测分析并采取强

制通风措施。

3.6.2.8 对盛装过产生自聚物的设备容器，作业前应进行工艺处理，

采取蒸煮、置换等方法，并作聚合物加热等试验。

3.6.2.9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不得使用卷扬机、吊车等运送作业人

员。无氧作业过程应使用钢制梯子，并采取措施固定。特殊情况使

用软梯时，应进行风险评估制定防范措施，并履行审批手续。作业

中不得抛掷材料、工器具等物品。

3.6.2.10 进入受限空间和无氧作业人员应正确穿戴相应的个体防护

装备，应采取如下防护措施：

（1）受限空间安全条件达不到本制度3.6.1.2要求的，作业全

过程应佩戴满足《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和维护》（GB/T

18664）要求的隔绝式呼吸防护装备，并正确拴带救生绳；在有毒、

缺氧环境下不得摘下防护面具；使用供风式面具时，必须安排专人

监护供风设备。

（2）进入可能存在易燃易爆的受限空间，应穿阻燃防静电工作

服及工作鞋，使用防爆工具。

（3）存在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受限空间，应穿戴防酸碱防护服、

安
全
环
保
部
　
刘
波
　
20
22
-0
3-
25



防护鞋、防护手套等防腐蚀装备。

（4）电焊作业，应穿绝缘鞋。

（5）有噪声产生的受限空间，应配戴耳塞或耳罩等防噪声护具。

（6）有粉尘产生的受限空间，应在满足《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5577）要求的条件下，配戴防尘口罩、眼罩等防尘护具。

（7）高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高温防护用品，必要时采

取通风、隔热等防护措施。

（8）低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低温防护用品，必要时采

取供暖措施。

（9）在受限空间内从事清污作业，应始终佩戴隔绝式呼吸防护

装备，并正确拴带救生绳。

（10）无氧作业人员应配备生命体征监测仪、安全绳、五点式安

全带以及能发出警示信号的装备。安全绳与五点式安全带连接可靠，

系挂在容器外固定点；每个作业面至少配备1个防坠器；条件允许情

况下应设置安装安全绳的定滑轮，以便于异常情况下的人员施救。

3.6.2.11 无氧作业过程中应通过DCS和现场测温方式，实时监测无

氧作业空间内温度变化，温度不得高于50℃。如出现每小时温升超

过2℃，应立即停止作业，查明原因并进行降温。

3.6.2.12 作业过程中应定期检查呼吸保障系统及供氮系统，保证正

常供气。

3.6.2.13 受限空间作业期间，严禁同时进行各类与该受限空间有关

的试车、试压或试验。当受限空间动火作业时，严禁安排涂刷等其

他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可燃物质的作业。无氧作业面严禁交叉作业。

3.6.2.14 接入受限空间的电线、电缆、通气管应在进口处进行保护

或加强绝缘，且应尽量避免与人员出入使用同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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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5 视频监控及安全警示标志

（1）无氧作业时，受限空间内应设置实时视频监控监测点，视

频监控布置要求无死角，视频画面清晰，实时传输到公司安全视频

监控中心，现场专人进行检查与监控。

（2）人孔周边区域应划定警戒区，设置警示标识牌，严禁无关

人员进入。

3.6.2.16 气体分析合格之前或作业停工期间，所有打开的人孔必须

要用人孔封闭器进行封闭并挂严禁进入警示牌，不得擅自进入。

3.6.2.17 作业结束后，应对受限空间进行全面检查，清点人数和工

具，确认无误后，施工单位和属地单位双方签字验收，人孔立即封

闭或用人孔封闭器警示标识。无氧作业的验收关闭，应根据现场情

况组织将所有打开的人孔封闭，由工艺人员进行后续处置。

3.6.2.18 难度大、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高温的受限空间作业，应

采取轮换作业方式。无氧作业时长原则上不宜超过1小时，最长不得

超过2小时。若作业人员感到身体不适，应立即发出警示信号，撤离

受限空间。

3.6.2.19 受限空间作业宜使用受限空间智能监控系统。智能监控系

统至少具备视频监控、气体监测及报警等功能。

3.6.2.20 情况复杂的受限空间作业和无氧作业实施管理人员带班，

属地单位应严格落实管理人员现场带班要求。

3.6.3 应急救援

3.6.3.1 按照施工方案中的应急处置方案，现场配备应急人员、配

备应急物资，如呼吸面罩、生命绳、防坠器、应急头灯、应急照明

器材、干冰、药品等。

3.6.3.2 无氧作业施工单位每个作业班组，至少有2人具备救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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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持有救护员证。

3.6.3.3 无氧作业前，施工单位和基层单位应针对现场情况，按照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联合应急演练。

3.6.3.4 外部环境出现任何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现场应急处置方

案，作业人员停止作业立即撤出。

3.6.3.5 发生人员中毒、窒息的紧急情况，抢救人员必须正确佩戴

正压式呼吸防护装备和救生绳进入受限空间，严禁无防护救援，并

至少有1人在受限空间外部负责联络工作。

3.7 许可证管理

3.7.1 许可证是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依据。若许可证中风险防控措

施、气体检测、评估等栏目内容填满后，应另加附页。

3.7.2 纸质许可证一式三联，第一联由监护人持有，第二联由作业

负责人持有，第三联存放在签发单位。

3.7.3 许可证的有效期不应超过24小时，许可证和附页应妥善保管，

保存期为1年。

4 检查与监督

4.1 公司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有权对作业许可管理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不符合项，立即纠正。

4.2 属地单位人员违反受限空间（无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按《长

岭炼化作业许可管理规定》考核。

4.4 承包商违反受限空间（无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按《长岭炼化

承包商安全管理规定》考核。

5 记录

5.1 气体分析结果报告单

安
全
环
保
部
　
刘
波
　
20
22
-0
3-
25



5.2 长岭炼化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5.3 长岭炼化无氧作业许可证

6 业务流程图

图1 受限空间（无氧）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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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5.1
气体分析结果报告单

SHCL34JL428—2015

(受限空间/用火)气体分析结果报告单（存根）

装 置 名 称 采 样 地 点

采样 时 间 分 析时间

分析项目 爆炸下限 指标 检测结果

可燃物
>4% <0.5%

<4% <0.2%

氧含量 19.5-23.5%

硫化氢含量 <10 mg/m3

一氧化碳含量 <30 mg/m3

备注

分析者 检查者 班长

SHCL34JL428—2015

(受限空间/用火)气体分析结果报告单

装 置 名 称 采 样 地 点

采样 时 间 分 析时间

分析项目 爆炸下限 指标 检测结果

可燃物
>4% <0.5%

<4% <0.2%

氧含量 19.5-23.5%

硫化氢含量 <10 mg/m
3

一氧化碳含量 <30 mg/m3

备注

分析者 检查者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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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5.2
作业证编号： SHCL4JL 01-2022

长岭炼化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申请单位 施工单位

受限空间名称
首次进入受限空间

时间

开票人 原有介质

作业内容

涉及的特殊作业
涉及的特殊作业

许可证编号

作业人

采样检测

分析部位

分析项目 氧含量 可燃气 有毒有害介质 采样时间 分析人

分析结果

作业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始，至 年 月 日 时 分止

专业 JSA 安全风险识别 主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负责人

工 艺

未有效隔离

盛装过可燃有毒液体、气体的受限空间，所有与受限空间有联系的阀

门、管线加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的方式进行隔离，列出盲板清单，并

落实拆装盲板责任人，与受限空间连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孔、洞

应进行严密封堵

工艺处理不彻底
盛装过可燃有毒液体、气体的受限空间，设备必须经过置换、吹扫、

蒸煮

通风不良
设备打开通风孔进行自然通风，温度适宜人员作业；必要时采取强制

通风或佩戴空气呼吸器。严禁用通氧气的方法补充氧

未有效分析
盛装过可燃有毒液体、气体的受限空间，应分析可燃、有毒有害气体

含量

交叉作业
受限空间作业期间，严禁同时进行各类与该受限空间有关的试车、试

压或试验

设 备

作业工具不符合要

求 检查受限空间内部，具备作业条件，清罐时应使用防爆工具

临时设施不符合规

范

对作业设备上的电器电源，应采取可靠的断电措施，电源开关处设置

安全警示标牌并加锁。接入受限空间的电线、电缆、通气管应在进口

处进行保护或加强绝缘，且应尽量避免与人员出入使用同一出入口

照明电压不符合要

求
照明电压不大于12V；需使用电动工具或照明电压大于12V 时，应按

规定安装漏电保护器

其他相关作业未办

理许可证
其他相关特殊作业办理作业许可证

疏散通道不畅 检查受限空间进出口通道，不得有阻碍人员进出的障碍物

施工单位

检测仪器使用不当 受限空间作业人员要携带与作业环境相适应的报警仪（包括可燃气、

氧、硫化氢等报警仪）

作业环境不良 作业人员应清楚受限空间内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防控措施

遗留人员或工具 应清楚出入受限空间作业人数、工具

未发现环境变化

作业时连续检测受限空间内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及氧气浓度，发现气

体浓度超限报警，应立即停工、撤离人员、处理现场，重新检测合格

后方可恢复作业

应急处置不当 严禁无自身防护实施救援

监护人

现场作业条件是否

满足

严格落实监护人安全职责

监控不满足要求 作业监护措施：视频监控（ ）、消防器材（ ）、救生绳（ ）、气

防装备（ ）、气体检测报警仪（ ）

补充分析

安全人员全面复核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签字：

开票人对防控措施落

实、贴挂标识、现场

安全交底进行确认后

签字

接受交底的作

业人员签字

监护人签字 监护人证号

审批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施工单位完工验收确认

签字： 年月 日 时 分

属地单位完工验收确认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监护记录
检查内容 作业前检查 备注

自身

检查
监护要求

①我的监护资格证号（ ）②作业票有（ ）条安全措

施，我落实了（ ）条；③我设置了（ ）台视频监控；④我配

戴的气体报警器种类（ ）

人员
作业人员

证件

1 （ ）人携带了《准入证》；

2 （ ）人携带了《二级安全教育卡片》

③ （ ）人持有特种作业证，与本人是否相符（ ）

劳保
劳动保护是

否配备齐全

①安全帽是否合格、戴好 □ ②安全带是否合格、系好 □

③人员着装是否规范、统一□

施工

机具

设备是否有

检查记录

①设备是否贴承包商的自检合格标签 □

②是否贴监理(或属地单位)合格标签 □

环境 危化品泄漏
有可能串入受限空间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介质是

（ ）

作业过程记录 时间： ∶ ∶ ∶ ∶ ∶ ∶ ∶ ∶

施工

动态

①强制通风设备运行状况

②视频监控是否正常工作

③工具、材料进出登记

④人员进出数量记录

环境

变化

①氧含量

②可燃气体含量

③有毒气体含量

上级

检查

本单位、施工单位领导现

场检查确认、带班情况

收工

清场 已熄灭现场火种、关闭电源、气瓶。 □

离人 人员已安全撤离。 □

封闭 受限空间人孔已用封闭器封闭。□

备注：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一式三联，第一联由监护人持有，第二联由作业负责人持有，第三联由签发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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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5.3
作业证编号： SHCL4JL 02-2022

长岭炼化无氧作业许可证

申请单位 开票人

无氧作业

空间名称

无氧作业空间内原

有介质名称

作业单位 作业负责人

作业内容

涉及的特殊作

业

涉及的特殊作业许

可证编号

作业人

风险辨识结

果

气体分析

分析

项目

有毒有害气体名称 可燃气名称 氧气含量 分析取样时间 分析部位 分析人

分析数

据

作业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始，至 年 月 日 时 分止

专业 JSA 安全风险识别 主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负责人

工 艺

无方案或不全
开展 JSA 风险分析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制定相应作业程序和安全措

施。

隔离不彻底
已按装置停工方案及工艺要求处理，所有与无氧作业空间有联系的

阀门、管线加盲板隔离，并落实盲板责任人。

氮气不足
设置专门管线向无氧作业空间内连续通入氮气，并保持氮气供应系

统稳定，无氧作业空间内微正压。

未有效气体分析

盛装过可燃（有毒）液体、气体的无氧作业空间，已分析其中的可

燃、有毒有害气体和氧气含量，且在安全范围内；催化剂装卸作业

氧含量满足催化剂厂家要求。

温度过高
无氧作业空间内温度不高于50℃。

呼吸空气源不合格

禁止使用仪表风、非净化风代替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设置点位

置合理，远离粉尘或污染空气环境，供风点配备可燃（有毒）气体

报警仪。

交叉作业
检查无氧作业空间内部已具备进人作业条件，作业面禁止交叉作

业。

设 备

出入口未监测 人孔口已设置可燃（有毒）气体报警仪，划定警戒区设置警示标识

牌。

呼吸系统保障不到

位

供气系统双路供电、低压报警系统配有独立电源，空气压缩机电源

独立并悬挂“禁止合闸”告示牌，供气管符合标准检查合格，呼吸

面罩、空气呼吸设备检查合格，设备管线落实了防护措施。

照明电压不符合要

求
照明电压不大于12V；需使用电动工具或照明电压大于12V 时，应按规

定安装漏电保护器。

疏散通道不畅 无氧作业空间进出口通道畅通，无阻碍人员进出的障碍物。

施工单位 遗留人员或工具

监护人已登记出入受限空间作业人数、工具；承包商监护人已佩戴并正

确系挂五点式安全带，携带有线对讲联络设备并确认与作业人联络通

畅。

作业环境不良 作业人员已佩戴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清楚无氧作业空间内存在的

其他危险因素，如碰伤、滑跌、高处坠落等。

未实时监控受限

空间内情况

实时视频监控已落实，现场专人检查监控并实时传输到安全视频监控中

心。

未发现环境变化

作业时连续检测受限空间内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及氧气浓度，发现气

体浓度超限报警，应立即停工、撤离人员、处理现场，重新检测合格

后方可恢复作业。

应急处置不当 严禁无自身防护实施救援。

监护人

应急准备不足
已配备作业应急物资及人员：呼吸面罩（）、救生绳（）、防坠

器（ ）、应急头灯（ ）、应急照明器材（ ）、干冰（ ）、药品

（ ）、持证救护人员（ ）。

其他相关作业未

办理许可证
其他相关特殊作业办理相应作业许可证。

补充分析

安全人员全面复核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签字：

安全交底人 接受交底人

监护人签字 监护人证号

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片区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生产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作业单位完工确认情况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属地单位完工确认情况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监护记录
检查内容 作业前检查 备注

自身

检查
监护要求

①我的监护资格证号（ ）②作业票有（ ）条安全措

施，我落实了（ ）条；③我设置了（ ）台视频监控；④我配

戴的气体报警器种类（ ）

人员
作业人员

证件

①（ ）人携带了《准入证》；②（ ）人携带了《二级安全教育卡片》

③（ ）人持有特种作业证，与本人是否相符（ ）

劳保
劳动保护是

否配备齐全

①安全帽是否合格、戴好 □ ②安全带是否合格、系好 □

③人员着装是否规范、统一□

施工

机具

设备是否有

检查记录

①设备是否贴承包商的自检合格标签 □

②是否贴监理(或属地单位)合格标签 □

环境 危化品泄漏 有可能串入受限空间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介质是（ ）

作业过程记录 时间： ∶ ∶ ∶ ∶ ∶ ∶ ∶ ∶

施工

动态

1 视频监控是否正常工作

2 工具、材料进出登记

3 人员进出记录

环境

变化

①氧含量

②可燃气体含量

③有毒气体含量

领导 带班领导到岗情况 带班领导签字：

备注：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一式三联，第一联由监护人持有，第二联由作业负责人持有，第三联由签发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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